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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17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出资不超过1840万元投资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

其中购买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 10%的股权，出资金额不超过 230 万元；剩余金

额全部增资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授权经营层全权负责上述投资相关事宜，包括起草

签订投资协议、增资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等。完成前述股权投资后，董事会授权经营层

在不超过 3000 万元的额度范围内选择下述方式解决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未来发展的

产业园区问题。具体方式为：新建信息化产业园基地项目（名称暂定），投资不超过 3000

万元用于购买土地、新建厂房及辅助设施，然后租赁给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或

者借款不超过 3000 万元给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用于购买土地、新建厂房及辅助设

施；也可选择上述两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近日，公司与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及全体股东签署了《投资协议》，与成都储翰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与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王勇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 

投资协议约定：投资方案包括股权投资方案、后续投资方案，股权投资的方式包括

增资方式和股权受让方式，增资认购和股权收购的价格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的审计报告》（川华信审

【2014】）108 号）的审计结果（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890.81 万元，净

资产 1105.21 万元，营业收入 3026.92 万元，净利润-107.13 万元）为依据 ，确定本次增

资认购和股权收购的价格为每单位出资额 2.29 元，本次增资认购和股权收购（不超过公

司投资之前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10%）的金额不超过 1840 万元。后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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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即：若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扩建生产线时，公司有权选择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后续

投资，一是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自行购买土地、新建厂房和扩建生产线等时，公司将

分期向其提供不高于 3000 万元的债权投资，每笔借款期限不超过五年，借款年利率

7.0%，利息按年支付利息，届时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用所购的土地、新建厂房、应收

账款、固定资产等资产按等额借款金额进行抵押担保。若借款期限超过五年未全额偿还

本金，借款年利率调整为 8.0%。二是公司以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生产基地项目

的名义购买土地，新建生产厂房、配套设施等。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及原股东同意按

市场公允价格租用公司用于上述项目的厂房、附属设施等。为保证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

司与公司在未来资产的独立性、清晰性，若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投资成都储翰

科技有限公司之日起三年以上，十年以内提出购买用于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的土

地、厂房、附属设施等时，公司同意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按公司转让前在项目的全部

实际投入金额，再加上每年在项目实际投入金额的 6%的溢价为最终转让价格。若成都

储翰科技有限公司在上述期限内未提出购买要约，则转让价格重新商议或者把约定每年

6%的转让溢价调整到每年 7%。 

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公司向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717.50 万元，其中认缴成

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750 万元，剩余 967.5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

资完成后，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861.1111 万元。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原第一大股东王勇将其持有的股份其中

50 万股转让给本公司，转让价格 2.29 元，转让金额共计 114.50 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股东王勇持有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股份 452.60 万股。 

完成本次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后，公司实际投资额为 1832 万元，持有成都储翰科

技有限公司 800 万股，占注册资本的 42.99%，成为成都储翰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五日 


